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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本校「修習教育學程辦

法」及「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規定訂定之。 

二、 本校學生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 

(一) 本校非師資生依規定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非幼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而

後通過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二) 本校師資生經本校甄選取得另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三) 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未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畢業或因

故喪失師資生資格，且未將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計入畢業應修學分，再次

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四) 已持有任一師資類科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通過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取得另一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五) 曾於他校修習(畢)與本校相同或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通過本校教育

學程甄選且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六) 他校師資生於大學就讀期間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依規定經審查通過後獲准將

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轉入本校者。 

(七) 他校師資生於大學就讀期間應屆畢業考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經審查通過後

獲准將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轉入本校者。 

同時符合前項兩款以上資格者，僅得以其中一款規定之資格辦理抵免。 

三、 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限制如下： 

(一) 符合第2點第1項第1款及第5款者，抵免學分以取得本校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為限。 

(二) 符合第2點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款、第6款及第7款者，抵免學分以取得本校該

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四、 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須檢附申請表、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於規定時間

內提出申請： 

(一) 師培生：依本校行事曆所公告時間提出辦理，經本校教育學系審核後認定。 

(二) 教育學程生：依通過甄試之當年度招生簡章中明訂申請時間提出辦理，經本校師

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審核後認定。 

五、 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以一次為限，並應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依

規定辦理遞補之學生不在此限。 

六、 辦理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之學分抵免，以取得資格當年度經教育部備查本校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列課程為限。 

七、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之範圍及原則如下： 

(一)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 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 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四) 教育學程之必修科目「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

習課程」不得以其他相關科目替代。 



 

(五) 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教育專業科目及學分為限。 

(六) 各類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不得抵免。 

(七) 每一門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70分。 

(八) 各教育專業課程與各專門課程不得重複採認學分。 

(九) 推廣教育學分不得申請學分抵免。但經教育部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八、 教育專業課程修業期程應至少2年（即4個學期，不含寒暑修），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

課程事實。惟符合以下情形者，得調整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一) 符合第2點第1項第1款辦理課程學分抵免者，經依規定辦理課程學分抵免後，其修

業年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至少三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

修課事實)。 

(二) 符合第2點第1項第2款、第4款、第6款及第7款辦理學分抵免者，依規定經課程學

分抵免後，其修業年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至少二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

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九、 其他抵免之相關規定，依教育部及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處理。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